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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匠心律师事务所

关于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置房专项

债券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贵州匠心律师事务所接受作为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

安置房专项债券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指派禹龙国律师、陈泓妍律师作为

本次专项法律服务的经办律师。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号）、《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

作的意见》（财库〔2020〕36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通知》（ 财库〔2020〕43号）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置房专项债券项目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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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

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则指引，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 和规则指引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2.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获取了委托方和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

、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假设委托方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文件

和说明以及所披露的事实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且无任何隐瞒、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或文件为副本（

包括电子版，下同）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 致和相符；其及相关主体所提

供的资料和文件上的所有签字和印章都是真实的；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

和文件均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3. 本所仅就本项目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

用评级（如有）、评估（如有）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

中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评估、实施方案等内容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

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4. 本所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

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及重大遗漏。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本所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申请使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所对应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的文件之一进行披露。非经本所及经办律师书面同意，任

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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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正文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本项目
指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置房专项

债券项目

实施主体 指贵阳市乌当区城市更新事务中心

本所 指贵州匠心律师事务所

《实施方案》
指《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置房专

项债券实施方案》

《财务评价报告》

指《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置房地

方专项债券财务评价报告》（黔佳信德财评字（2025）第

003号）

《可研批复》
指《关于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

置房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乌发改通字〔2018〕6号)

财预〔2017〕89号文
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财库〔2020〕36号文
指《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

库[2020]36 号）

元、万元 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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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符合财预[2017]89号文的相关规定。

三、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实施方案》、《可研批复》，贵阳市乌当区城市更新事务中心作

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项目名称 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置房专项债券项目

发行品种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债券金额 9200.00 万元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债券利率 2.5%

债券期限 15年

还本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利息按半年支付，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支付

项目 内容

名称 贵阳市乌当区城市更新事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20112MB1748061K

类型 事业单位

住所 乌当区交通巷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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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实施主体是依法设立并存续至今的事业单位法人，

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应当终止、撤销或解散的情形，已取得作

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的批准文件。

四、本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负责人 伍岳

开办资金 13.73万元

经营范围

（一）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城市更新工作决策部署

和方针政策，拟订实施政策措施的建议并协助推动落实。（二

）负责城市更新工作调查研究，提出城市更新政策建议。（三

）协助开展城市更新中长期规划、专项规划等基础性研究，提

出城市更新改造工作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四）开展棚

户区、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改造“三改”工作。（五）负责统

筹协调城市“三变”改革相关工作。

信用情况

经2025年5月28日核查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

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zxgk.court.gov.cn/zhzxgk/】，

截止2025年5月28日，未发现实施主体存在严重失信信息、企业

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被行政处罚信息、被执行信息。

项目 内容

项目名称 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置房专项债券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 贵阳市乌当区东风镇

项目总投资 87951.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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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筹措

根据《实施方案》载明，本项目总投资估算87951.22万元，已经获得专项

债资金27986万元，占比31.82%;单位自筹资金50765.22万元，占比57.72%;项目

资本金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分年度到位。本项目计划申请专项债券资金9200万元，

占比10.46%。

（三）项目批准文件

本项目已取得下述项目批准文件：

1.2013年5月21日，贵阳市乌当区发展和改革局向贵阳泉丰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出具《关于乌当区渔洞峡安置小区(一期)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乌发改

通字〔2013〕158号）,载明原则同意项目立项。

2.2013年11月28日，贵阳市城乡规划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

第520000201330233号筑规地字 2013-191),载明用地单位为贵阳泉丰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用地项目名称为乌当区渔洞峡安置点，用地位于乌当区东风镇

渔洞峡，用地面积42023.83 平方米，性质为居住用地。

3.2013年12月3日，贵阳市城乡规划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

第520000201334620号筑规建字2013-145),载明建设单位为贵阳泉丰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项目名称为贵阳市乌当区渔洞峡安置小区(一期),建设位置贵阳市

乌当区东风镇麦壤村，建设规模142245.25 平方米。

项目建设期 建设期预计36个月，剩余建设工期约3个月

项目建设内容及

规模

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置房位于贵阳市乌当

区东风镇。项目总用地面积45575.37平方米,净用地面积42023.83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122338.67平方米；计容面积82925.69 平方米，

其中住宅面积72001.17平方米，商业及配套面积10007.65平方米，

地下室及车库面积39370.98平方米，车位数1142个，容积率2.69。

项目总建设安置房614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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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5年3月4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同意对贵阳市乌当区渔洞峡安置小区

（一期）项目地址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取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报告备案登记表》。

5.2015年10月11日，乌当区水务管理局向贵阳市泉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出具《关于<乌当区渔洞峡安置点项目水土保持实施方案>的批复》。

6.2017年4月10,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政府向贵阳泉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颁发乌国用〔2017〕2187号《土地使用权证》,载明权利人为贵阳泉丰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使用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商办，使用权面积42023.83 平方米。

7.2017年12月7日，贵阳市乌当区发展和改革局向项目出具《关于变更贵

阳市乌当区渔洞峡安置小区(一期)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乌发改报字〔2017〕

226号),载明原则同意将贵阳市乌当区渔洞峡安置小区(一期)项目的项目业主由

原贵阳泉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贵阳市乌当区城乡"三变"改革办公室

、将贵阳市乌当区渔洞峡安置小区(一期)项目名称变更为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

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置房。

8.2018年1月15日，贵阳市乌当区发展和改革局向贵阳市乌当区城乡“三变

”改革办公室出具《关于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置房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乌发改通字〔2018〕6号),载明原则同意。

9.2020年5月26日，贵阳市乌当区城乡“三变”改革办公室已就该项目进行

备案并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52011200000144。

10. 2020年5月27 日，贵阳市乌当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同意该项目节能审查

登记备案的意见，本项目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登记表》。

11.2025年1月6日，贵阳市乌当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 ( 编号 5201122501060001-SX-003),载明建设单位为贵阳泉丰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名称为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置

房( 一期),建设面积122668.67平方米。

注：2022年10月26日中共贵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出具《中共贵阳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乌当区城乡“三变”改革办公室（乌当区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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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更名的批复》，载明：同意将乌当区人民政府直属正科

级事业单位乌当区城乡“三变”改革办公室更名为乌当区城市更新事务中心，

不再加挂“乌当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牌子。

（四）项目公益性

该区域是典型的棚户区，居住环境差，土地利用率低，大多房屋由于使用

年限久，建设标准低，年久失修，基本上已成为危旧房，存在严重居住安全隐

患；房屋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户均面积狭小，排水设施不完善，生活条件简陋；

环境阴暗潮湿、乱堆垃圾，蚊虫肆虐，条件恶劣；且居住人员成分复杂，生活

水平低，社会治安管理和房产部分房屋管理十分困难。通过安置房建设，进一

步改善老城区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综合

承载能力，可不断把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到广大人民群众。同时，棚户区改造

还能够拉动投资、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建设，破解城市二元结构，提高城镇化质量，为企业发展提供机遇，为扩大

就业增添岗位。

综上，本项目己取得了立项、可研批复、用地规划、土地权证、工程规划

许可、工程施工许可方面的批准文件。同时本项目具有公益性，符合财预〔201

7〕89号文关于为有一定公益性项目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一)项目收益类型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经营性收入包括：土地一级开发成本返还(WD-

11-01-03/WD-11-03-06 地块)、商业租赁收入、车位租赁收入及物业费收入等

。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根据贵州佳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针对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了《财

务评价报告》，《财务评价报告》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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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本次评价的乌当区洛湾半岛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渔洞峡安置房项目专

项债券，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

求平衡。

六、项目风险评估与控制措施

《实施方案》对本项目的施工进度风险、资金筹措风险、收益实现风险、

压力测试进行了披露，并制定了相应的控制措施，符合财预〔2017〕89号文、

财库〔2020〕36号文等专项债法律法规的要求。

七、中介服务机构

1. 律师事务所

本项目的法律意见书出具机构为贵州匠心律师事务所。贵州匠心律师事务

所持有贵阳市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520000MD0131008N）。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

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并已通过2025年年度备案。

2. 会计师事务所

本项目的财务评价咨询机构为贵州佳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贵

州佳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持有贵阳市云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3MA6HUK4Y5H），并持有贵州

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就本项目，贵州佳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了《财务评价报告

》。《财务评价报告》的签字会计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

》，并已通过2024年7月年度备案。

根据上述，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及其各

自的经办人均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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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符合财预〔2017〕89号文的相关规定。

2.项目实施单位贵阳泉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应当

终止、撤销或解散的情形，已取得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的批准文件。

3.本次发行对应项目已初步取得了有关批准手续，后续审批手续仍在完善

中，具备项目建设的合法性。同时本项目具有公益性，符合财预〔2017〕89号

文关于为有一定公益性项目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

4.贵州佳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已经出具了《财务评价报告》，

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关于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5.《实施方案》对本项目的施工进度风险、资金筹措风险、收益实现风险

进行了披露，并制定了相应的控制措施，符合财预〔2017〕89号文、财库〔20

20〕36号文等专项债法律法规的要求。

6.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及其各自的经办人

员均具备为本项目出具对应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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